台山市国家税务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

我局严格按照《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税总发〔2014〕107号）、《广东省国家税务局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2015年第4号）等规定开展行政许可工作，对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坚决予以取消。由于国税局是国家税务总局垂直管理单位，广东省国家税务局现设有网上办税大厅但没有加入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我局网站链接省局网站，纳税人可以通过网上办税大厅办理相关涉税业务。

2015年我局全年受理行政许可234单，按时办结234单。

（二）依法实施情况

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的通知（税总发〔2015〕74号），取消11个大项以及其他3项中8个子项的税务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我局认真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改进审批服务，严格依照《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2.2版本》规定，简便各项流程及环节，不断规范税务行政审批行为，优化纳税服务，具体如下：

1、取消征收环节行政审批。例如取消“对办理税务登记（开业、变更、验证和换证）的核准”，我局积极按照上级局要求，简便税务登记手续，办税窗口对纳税人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形式核对后，即时办理税务登记，赋予纳税人识别号，发给税务登记证，减少纳税人等候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2、取消企业所得税相关行政审批。比如：取消“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所得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纳税人只需在汇算清缴内提供《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即可享受；符合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的，纳税人在预缴和汇算清缴时直接填报减免税额，不再另行办理审批或事后备案，大大地减轻众多纳税人的申报工作量。

（三）公开公示情况

1、审批程序

（1）办税服务厅接收纳税人提交的申请资料，核对资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是否完整，符合的及时接收并录入系统，出具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在1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资料信息推送审批部门审批。

（2）办税服务厅在收到审批部门的反馈后1个工作日内通知纳税人领取办结结果，予以核准的，出具准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

本事项不收取任何费用，在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结。

2、公示程序

办税服务厅接收纳税人提交的申请资料，出具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之日，在办税服务厅电子显示屏公示纳税人识别号、纳税人名称、申请事项、受理日期及受理通知书文号、进展情况，并在进展情况处显示正在办理中。

（四）监督管理情况

1、专门机构监督。我局政策法规股负责我局日常行政许可改革事项的监督工作，对单位内部日常行政许可实施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一是否严格按照要求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二是否存在在清单外增设和变相增设行政许可事项等。

2、开展专项检查。我局严格按照《广东省国家税务局政策法规处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严肃纪律巩固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果的通知》（粤国税法便函〔2015〕27号）开展专项自查工作。经自查，我局执行行政许可政策工作较好：一是严格实行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管理。我局的行政审批事项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开税务行政审批事项等相关工作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10号）的审批清单为准，没有在清单之外增设和变相增设行政审批事项，没有在公开的清单外实施其他行政审批。二是没有授权或者委托企事业单位等行使行政审批。三是没有对已经取消或者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继续实行变相审批，以事前备案、核准性备案等名义对已经取消或者下放的事项改头换面继续审批；没有以达标、验收、年检、换证等形式对从业企业和人员作出强制要求，行审批之实。四是参照《纳税服务规范》，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税务总局下放审批事项的有机衔接。

（五）实施效果情况

从我局2015年行政许可事项受理的情况来看，除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限额审批外，其他几项行政许可事项数量较少，行政许可对纳税人的影响较小，大大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我局认真贯彻落实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一是使纳税人更加方便、及时、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二是推动了纳税服务，实现了由管制向服务转变；三是明确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责任，降低了执法风险，增强了纳税人主体意识和法治观念；四是通过将事前改为事后，将审批改为备案，优化申报方法，加强风险控制，强化信用保障，使税收管理不断走向现代化。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5月1日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工作，届时我局业务量将大幅度增加，而在人员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且受办公场所限制，无法再增加前台岗位，前台人均受理业务量也将达到饱和状态，在此情况下，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纳税人在办税服务厅排队等候的时间可能会相应延长，税务行政许可办结时间可能也将会较之前有所延长。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计划2016年推行网上电子税务局，届时纳税人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将相关涉税行政许可事项在互联网上提交后由税务人员在后台处理。此举将极大的便利纳税人，税务行政许可将更加简便、更加利民。

我局将继续加大行政许可的监督及公开力度，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清理行政许可目录范围，加大公开公示的力度，做到公开公正透明。

                           台山市国家税务局

                            2016年3月31日

